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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 
 

2008 年 12 月 5 日  
 
 
總目 170－社會福利署  
分目 700 一般非經常開支  
新項目「短期食物援助」  
 
 

請各委員批准一筆為數 1 億元的新承擔額，用以為
有需要的個人和家庭提供短期食物援助。  

 
 
問題  
 
 公 眾 期 望 政 府 為 難 以 應 付 日 常 食 物 開 支 的 個 人 和 家 庭 提 供 食 物

援助。  
 
 
建議  
 
2 .  社會福利署署長建議開立一筆為數 1 億元的新承擔額，用以在全
港推行 5 個服務計劃，為有需要的個人和家庭提供短期食物援助。勞
工及福利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。  
 
 
理由  
 
3 .  政 府 認 為 需 要 為 難 以 應 付 日 常 食 物 開 支 的 人 士 提 供 短 期 食 物 援

助。行政長官在 2008 年 7 月公布預留 1 億元予社會福利署 (下稱「社署」)
與非政府機構合作，加強提供短期食物援助服務。  
 
4 .  上述措施公布後，社署已諮 詢 持 份 者 ， 以 制 定 有 關 提 供 短 期 食

物 援 助 服 務 的 詳 細 安 排 ， 並 同 時 在今年 8 月藉重新調配內部資源，
撥款 1 2 0 萬 元 ， 用 以 加 強 兩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現 正 提 供 的 短 期 食 物 援

助 。 2 0 0 8 年 11 月，社署再增撥 120 萬元予上述兩個非政府機構，用
以應付上升的食物援助服務需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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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我 們 就 食 物 援 助 措 施 的 服 務 覆 蓋 範 圍 、 服 務 對 象 及 其 他 運 作 細

節，蒐集了持份者 (包括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(下稱「社聯」 )和相關非政
府機構，當中有些現正提供短期食物援助服務 )的意見。經考慮有關意
見後，我們建議推行 5 個服務計劃，為全港有需要的個人和家庭提供
即時及直接的食物援助。在建議通過 5 個以地區為本的服務計劃，以
向服務對象提供援助時，我們詳細考慮了多項因素，包括行政開支須

維持在最低但合理的水平，以便善用資源讓服務使用者直接受惠；須

確保服務計劃的有效管理及推行；大量採購食物和其他物品所可能獲

得的經濟效益；以及建立有效的伙伴協作及網絡，以識別有需要的人

士，盡快為他們提供實物援助。下文各段載述有關服務計劃的詳情。  
 
 
服務計劃詳情  
 
服務覆蓋範圍  
 
6 .  建議推行的 5 個服務計劃覆蓋全港各區，每個計劃會為下列其中
一個分區提供服務 –  
 

( a )  荃灣、葵青、港島及離島 (包括東涌 )；  
 
( b )  深水埗、九龍城及油尖旺；  
 
( c )  觀塘、黃大仙及西貢；  
 
( d )  沙田、大埔及北區；以及  
 
( e )  屯門及元朗。  

 
 
服務對象  
 
7 .  服務對象為上文第 2 段所述的人士，並可大致分為下列兩類－  
 

( a )  經證實難以應付日常食物開支的個人或家庭，其中包括失業
人士、低收入人士、新來港定居人士和露宿者，以及遭逢突

變而有即時經濟困難的個人或家庭等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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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未受惠於政府今年較早前公布的一系列紓困措施 1的個人或家

庭。  
 
 
服務範圍  
 
8 .  預計每個服務計劃可支援最少 10  000 人。換言之，這項建議預計
可惠及最少 50  000 人。每名服務對象可獲為期最多 6 星期的食物援
助，而援助會以乾糧為主。如乾糧未能完全滿足服務對象的需要，營

辦計劃的非政府機構可視乎需要向服務對象提供新鮮／冷藏食物、熱

食、餐券、嬰兒食品或嬰兒奶粉等食物。有關非政府機構可在檢討個

別個案的情況後，考慮並在特殊情況下准許在 6 星期後繼續提供短期
食物援助。在特殊情況下，如服務對象需要特定類別的食物，而有關

非政府機構並不備有該等食物，有關機構會向服務對象發放食物券，

以滿足其特殊需要。  
 
 
執行及監察  
 
9 .  社 署 會 根 據 既 定 程 序 ， 選 擇 現 正 提 供 福 利 服 務 的 合 適 非 政 府 機

構，營辦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。營辦計劃的非政府機構會負責評估

服務對象的資格和需要，以及所需的援助程度和類別，確保服務對象

得到恰當和足夠的援助，應付基本需要。如個別服務對象有長期福利

需要，並且需要短期食物援助以外的其他服務，有關的非政府機構會

把他們轉介至其他服務單位，以便獲得適當的福利服務。  
 
10 .  為配合政府致力推動民、商、官三方合作，營辦計劃的非政府機
構須與地區團體及商業機構建立並發展合作伙伴關係，以營辦這項服

務計劃。有關非政府機構亦須採取有效措施，向服務對象宣傳這項計

劃，並鼓勵社區團體／地區網絡積極尋找服務對象，並轉介他們接受

援助。此外，營辦計劃的非政府機構須與政府及其他地區組織合作，

積 極 尋 找 和 主 動 接 觸 未 受 惠 於 政 府 早 前 一 系 列 紓 困 措 施 的 個 人 或 家

庭，並向他們 (尤其是床位、板間房、天台屋及寮屋區住客 )宣傳這項
食物援助措施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主要包括行政長官在 2008 年 7 月 16 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公布，以及財政司司長在

2008 年 2 月 27 日發表的《 2008-09 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》中公布的紓困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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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營辦計劃的非政府機構須每月就服務表現指標及服務使用情況提
交 統 計 數 字 ， 並 須 每 年 提 交 經 審 核 的 收 支 報 表 ， 以 便 當 局 管 理 及 監

察。此外，社署亦會定期和突擊巡視個別營辦計劃的非政府機構，確

保有關機構所提供的食物援助服務，合乎其簽訂的服務協議所規定的

合理和令人滿意的水平。  
 
 
推行計劃  
 
12 .  如委員批准有關撥款建議，我們計劃在 2009 年年初推行短期食物
援助服務計劃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13 .  我們已預留 1 億元非經常撥款，用以推行 5 個服務計劃，為有需
要的個人和家庭提供短期食物援助服務。在這 1 億元當中，如個別營
辦計劃的非政府機構有需要，它們可就每個計劃獲發不多於 250 萬元
的一次過開展服務撥款，用以支付包括單位裝修，購買儲存／處理食

物的設備，以及小型家具及器材等的各項費用。我們建議先撥出合共

6 , 0 0 0 萬元 (即每個計劃可獲撥款 1 , 2 0 0 萬元 )，用以支付服務計劃的
營 運 開 支 ， 包 括 購 買 、 運 送 和 儲 存 食 物 ， 以 及 支 援 計 劃 日 常 行 政 工

作 的 開 支 。 有 關 款 項 會 分 期 撥 予 營 辦 計 劃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。 餘 下 的

2 , 7 5 0 萬 元則會預留備用，以應付第一輪撥予非政府機構的款項不敷

應付的服務需求。  
 
14 .  估計現金流量如下－  
 

財政年度  百萬元  
2 0 0 8 - 0 9  1 8 . 5  
2 0 0 9 - 1 0  2 7 . 0  
2 0 1 0 - 1 1  2 7 . 0  
2 0 1 1 - 1 2  2 7 . 5  
總計  100 .0  

 
實際現金流量須視乎服務需求而定，現階段我們無法準確知道。我們

會提供追加撥款，以便在 2008-09 年度推行服務計劃，並會在其後財
政年度的預算內預留足夠撥款，應付所需的現金流量。如在 2011-12
年度以後還有未動用的撥款，我們或會因應當時情況，包括考慮市民

對服務計劃下的短期食物援助的需求，繼續推行有關的服務計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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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.  社署會通過調配內部資源，應付推行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所增
加的工作量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16 .  我們已就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計劃的推行細節，諮詢相關的持份者
(包括社聯和其他相關非政府機構，當中有些現正提供短期食物援助服
務 )。他們的意見已適當地納入上述建議中。  
 
17 .  我們已在 2008 年 11 月 10 日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簡介這項建
議，委員普遍支持建議。  
 
 
背景  
 
18 .  除上文建議推行的 5 個服務計劃外，政府會繼續支援其他非政府
機構所提供的短期食物援助服務。舉例來說，如這些機構申請以優惠

租金租用房屋署轄下的物業，以營辦食物援助服務，社署會視乎情況

提供協助。此外，相關機構只要符合申請資格和通過財政狀況及服務

評估，便可向社署申請租金及差餉津貼。另外，攜手扶弱基金 2亦可撥

款資助非政府機構與商界合作，營辦短期食物援助服務。社署亦會把

有意捐贈食物和其他日常必需品的捐贈者轉介給相關的非政府機構。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勞工及福利局  
2008 年 1 1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在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後 (見 FCR(2004-05)34 號文件 )，我們設立了一個 2 億元的
攜手扶弱基金，用以推動政府、商界與社福界三方合作，發展社會伙伴關係，以扶

助弱勢社羣。該基金以按額資助形式發放款項，鼓勵社福界爭取商業機構參與，推

行各項直接惠及弱勢社羣的計劃。  


